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全称及证券简称

的议案》及《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公司全称及经营范围拟进行变更，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需对《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本次修订内容

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四条原为： 

公司名称：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DRAGON PIPE MANUFACTURING CO.,LTD 

现修订为： 

公司名称：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EGLS CO.,LTD 

二、第十三条原为：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承包贰级（可生产各类混凝土预制

构件）；市政道路工程施工；管道安装；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项目投资。 

现修订为：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经济贸易

咨询；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广告；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承包贰级（可生产各类混凝土预制构件）；市政道

路工程施工；管道安装；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项目投资。销售通讯设备、

五金、交电、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针、纺织品、服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最终经营

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为准）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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